
意见与建议

企业沿袭“发出商品”

核算的现象不容忽视

徐延辉

作为财会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现行企业会

计制度取消了“发出商品”科目。然而，审计中却发现

不少企业仍然沿袭旧制，进行“发出商品”的核算。这

不仅有背于财会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时涉及到企业销

售收入确认是否准确，税款缴纳是否及时，实有存货

是否真实，当期效益是否正常等诸多问题，应当引起

重视。建议财会人员严格按财会制度的要求，在商品

（产品）发出，并办妥托收手续的情况下，作为销售收

入入帐；财政、审计等部门也应加强对企业核算的检

查监督。
责任编辑  宋军玲

意见与建议
应改革税前亏损弥补

的会计处理

王维祝

现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用税前利润弥补以前年

度亏损时，只需将当年“本年利润”帐户的贷方余额转

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帐户的贷方，则可自动抵

销“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帐户的年初借方余额（年

初未弥补亏损）。如果当年实现的利润小于以前年度

的亏损，则当年不交纳所得税；如果当年实现的利润

大于以前年度的亏损，则大于部分要交纳所得税。
虽然我国现行亏损弥补的会计处理比较简单，但

应由以后年度利润总额弥补亏损的计算却较为复杂，

且会计上不能直接提供应由税前弥补亏损的数额及

发生亏损的时间等资料，这就给税前弥补亏损及纳税

和税务机关征税造成了不便。
笔者建议，应改革税前亏损弥补的会计处理，使

其能够在帐簿上直接提供税前未弥补亏损的数额以

及发生亏损的时间，并且以纳税亏损数额作为税前弥

补亏损的上限，以每年的纳税所得税前弥补亏损。设

想如下：一是增设“待税前弥补亏损”帐户。借方登记

发生的纳税亏损；贷方登记用以后年度纳税所得税前

弥补亏损数及结转超过税前弥补期限纳税亏损数；期

末余额在贷方，表示尚未税前弥补以前年度的纳税亏

损数。如果有超过税前弥补期限的 “待税前弥补亏

损”，则应将其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帐户，由

企业用税后利润及盈余公积等弥补，其会计处理与现

行作法相同。二是期末在编制会计报表时，“待税前弥

补亏损”应与“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合并列示在资

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中的“未分配利润”项目，并在“未

分配利润”项目下用括弧列示“待税前弥补亏损”的数

额。
责任编辑  温彦君

意见与建议会计工作规范化任重道远

陈高贤  刘云峰

近来我们在一些内贸、外贸企业审计中发现，会

计工作中的混乱状况触目惊心，原因复杂。
一是企业私设帐外帐现象严重。如某进出口公司

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私设“小金库”时间长达七年之

久，隐瞒收支 1 400多万元。

二是企业盈亏不实问题普遍。如某四家大型物资

企业为了发放效益工资和奖金等自身利益，将亏损

5 050多万元挂帐不列入损益核算，硬在年度财务报

表上作出盈利 1 132万元的虚假反映。
三是不少企业造假报表谎报情况。如某公司为了

以严重亏损的名义获得上级补助，竟然在年度资产负

债表中虚列资产 1 000 万元、负债 2 856 万元、亏损

1 856万元，致使报表严重失实。
四是会计核算基础工作薄弱，混乱现象严重。会

计帐证表不按规范编写填列，如：记帐凭证号码随意

更改，凭证不按号码顺序装订，摘要不填写或者随意

简写，帐簿目录不填、页号不编等；记帐不及时，特别

是有的企业现金帐、银行帐登记不及时，不能做到日

清月结；往来帐核算混乱，大量的固定资产、收入或者

亏损等挂在往来帐不按制度规定进行核算。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建议：

一、各级政府出面牵头，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拿出

更加彻底的综合治理整顿方案，加大力度，从严从快

贯彻落实，并对那些整顿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予以

严肃处理。
二、各级财政部门对会计核算规范化要常抓不

懈，应建立一套经常性的监督检查机制。
三、各级审计部门应把会计核算规范化列入重点

监督检查内容。
责任编辑  许太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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